
财政部关于下达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

资金预算的通知

财建〔2019〕275 号

内蒙古、吉林、浙江、广西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新疆、青海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财政厅（局）：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<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

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2〕102 号，以下简称《资金管理办法》），现将 2019

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拨付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财政部关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政策等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3〕390 号），以及《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

目录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2〕344 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

补助目录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2〕808 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

资金补助目录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2〕1067 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

附加资金补助目录（第四批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3〕64 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

价附加补助资金目录（第五批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4〕489 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可再生能

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目录（第六批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6〕669 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可再

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目录（第七批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8〕250 号）、《关于公布

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目录（光伏扶贫项目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9〕48 号）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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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申请情况，拨付 2019 年度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（项目代码：

Z175060070001），具体金额及支付方式见附件。政府收支功能分类科目为：“2116001

风力发电补助”、“2116002 太阳能发电补助”、“2116003 生物质能发电补助”，政

府收支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0799 其他对企业补助”。

二、资金拨付时，应优先保障光伏扶贫、自然人分布式光伏、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

系统等涉及民生的项目，确保上述项目补贴资金足额及时拨付到位。其中公共可再生能源独

立电力系统按照“运行和管理费用超出销售电价的部分，通过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据实给与

补助”的原则，由地方财政部门进行成本审核后再予拨付资金，补助标准最高不超过每年每

千瓦 0.4 万元，如有结余，可结转至下年使用。对于其他发电项目，应按照各项目补贴需求

等比例拨付。

三、对于光伏扶贫项目中的村级电站和集中电站，补贴资金由电网企业或财政部门直接

拨付至当地光伏扶贫收入结转机构，由扶贫主管部门监督足额拨付至光伏扶贫项目所在村集

体，集中电站按照其扶贫容量拨付补贴资金。

四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》和《资金管理办法》，我部将按以下公式与

电网企业进行补贴资金的结算：

1. 按照上网电价（含通过招标等竞争方式确定的上网电价）给予补贴的可再生能源发

电项目：补贴标准=（电网企业收购价格-燃煤标杆上网电价）/（1+适用增值税率）；

2. 按照定额补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：补贴标准=定额补贴标准/（1+适用增值税

率）。

财 政 部

2019 年 5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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